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總務處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D105 

項目名稱 公文稽催標準作業流程 

承辦單位 文書組 

作業程序 

說明 

 

一、前言：  

  公文處理應重視時效及品質，全面全程實施管制，促使公文依限辦結。  

二、各類公文之處理時限基準如下：  

     (一)最速件：1日（但緊急公文仍須依個案需要之時限內完成）。  

  (二)速件：3日。  

  (三)普通件：6日。  

  (四) 限期公文：  

     1.來文或依其他規定訂有期限之公文，應依其規定期限辦理。  

     2.來文訂有期限者，如受文機關收文時已逾文中所訂期限者，該文 

得以普通件處理時限辦理。  

  (五)涉及政策、法令或需多方會辦、分辦，且需30日以上方可辦結之複 

雜案件，得申請為專案管制案件。  

  (六)專案管制案件或其他特殊性案件之處理時限，各機關得視事實需要 

自行訂定。  

三、各類公文處理時限之計算標準如下：  

(一)公文處理時限，除限期公文、專案管制案件、訴願案件、人民申請

案件外，均不含假日。 

(二)一般公文發文使用日數：  

 1.一般公文自收文次日或交辦日起至發文日止，所需日數扣除假日。 

 2.限期公文於來文所訂或規定期限內辦結，未超過6日者，以實際 

處理日數計算，超過6日者，以6日計算；逾越來文所訂或規定期限 

辦結，以實際處理日數計算。 

 3.處理時限以半日為計算基準者，以收文次日起算，但收文當日辦結 

者，以半日計算。  

四、公文登錄、催辦及銷號規定如下：  

(一)各機關對所收之公文，應按收文號予以登錄管制；其相關登錄及 

催辦格式，由各機關視需要自行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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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文書單位或單位收發人員，對屆辦理期限之案件，應提醒承辦人員

並陳報單位主管；對已逾期而未申請展期之案件，或送會逾時者，

應予催辦。  

  (三)經簽擬核定之公文，應於發文或辦結後予以銷號；惟應繼續辦理或 

尚未結案者，仍應繼續管制。  

五、公文稽催應注意事項如下： 

  (一)對於應歸檔而未歸檔之案件，各機關檔案管理單位應定期辦理稽催 

；經稽催仍未辦理者，應簽請機關權責長官處理。 

(二)辦畢案件有延後歸檔之必要者，應由承辦人員簽請機關權責長官 

核准，並知會檔案管理單位。 

(三)機關人員調、離職時，人事單位應知會檔案管理單位，以查檢其 

檔案應歸檔情形。 
 

控制重點 

 

一、催辦歸還。 

二、逾期未結案稽催清單，陳送校長核閱。 

三、錄案控管稽催。 

四、人事室列入考核參考。 

五、結案歸檔（結案日期登錄）。 

六、檔案整理。 
 

法令依據 
行政院研考會「文書流程管理作業規範」 

本校「檔案管理作業辦法」 

使用表單 逾期尚末結案公文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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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尚末 

結案公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公文稽催作業流程 

 

 

 

 

       

 

 

 

 

                             是 

               否                  

                             
    

 

 

 

 

 

  

 

 

 

                    

 

 

 

        

 

 

陳單位主管(逾期未結案清單) 

繼續稽催 

結案歸檔 

錄案控管 

結案日期
登 錄 

催辦歸還 

 歸檔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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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核表 
    年度 

自行檢核單位：總務處文書組 

作業類別（項目）：公文稽催作業            日期：   年   月   日 

評估重點 
自行評估情形 

評估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設計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

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

行。 

   

一、公文稽催作業 

 (一)催辦歸還。 

 (二)逾期未結案稽催清單，陳送校長 

核閱。 

 (三)錄案控管稽催。 

 (四)結案歸檔（結案日期登錄）。 

 (五)檔案整理。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註： 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 

       同 1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評估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評估。 

2.自行評估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評估情形。 

 

 


